
·

拟稿：叶雪芬 数据统计：庄炳光 审核：陈树华、邓家艺、林得鹏 签发：杨育斌

本周会议、活动
安排

1.★本周一下
午 14：30 在学生科
101 召开第 4周学
生工作联席会议，
请各专业系副主任
和学生工作部门各
负责人准时参加。

2.★本周一下
午 16:30 在学生科
101 召开各学生组
织工作会议，请各
学生组织负责人准
时参加。

3.★本周二下
午第一节各班组织
召开主题班会，第
二节进行宿舍卫生
大扫除工作，届时
将组织进行宿舍卫
生安全大检查。

4.★本周将组
织 20 级和 21 级学
生进行心理量表测
评工作，具体时间
和安排请各系各班
级留意通知。

5.★本周四下
午在学术报告厅和
教学楼 108 进行
2022 年文明风采
比赛的拍摄工作，
请各负责老师落实
好各项拍摄任务。

6.★本周继续
组织 2022 年第 21
期青年大学习，请
各支部团员在本周
四前学习部完毕，
同时鼓励青年学生
积极参加学习。

本周工作重点
1.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，培养学生良好心理品质；
2.加强校园安全教育，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抢、防骗、防校园暴力等工作；
3.学习宣传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重申学校不准成立学生同乡会的通知》内容；
4.加强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，做好一天三检、3.0 健康报备等工作；
5.结合学校国庆放假通知的安排，做好国庆节前假后疫情防控和安全教育工作；
6.按照学校有关通知要求，组织做好“三清”工作，保持校园环境卫生整洁；
7.规范早读、晚修时间管理，加强学生时间观念教育；
8.根据中职部有关要求，加强外卖点管理，维护校园秩序，保障师生饮食安全；
9.继续做好学生仪容仪表整治工作，检查落实学生仪容仪表整治结果；
10.做好20、21级学生心理量表测评工作，关注学生心理健康，做好心理疏导工作；
11.继续做好 2022 级新生资助有关资料的收集和申报工作；
12.做好 2021-2022 年度国家奖学金的评选审核报送工作；
13.继续做好 2022 级新生意外商业险和医保的购买工作；
14.继续做好“喜迎二十大·唱响新时代”校园合唱比赛排练工作，增强班级凝聚力；
15.做好2022年文明风采比赛部分作品的拍摄录制工作；
16.组织做好 2022 级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审核工作；
17.继续做好 2019 级毕业生团员和往届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等工作；
18.组织开展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 2022 年第 21 期学习工作。

★ ☆ ★ ☆ ★ ☆ ★ ☆ ★ ☆ ★ ☆ ★ ☆ ★ ☆ ★ ☆ ★

本周主题：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，培养学生良好心理品质

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，学习、生活压力的增大，加之受到家庭、学校、
社会、自身等因素影响，不少学生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。学校宣传普及心理健
康知识、营造一种关注心理健康、懂得心理健康、重视心理健康的氛围，开展
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显得尤为重要。针对学生心理障碍，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
进行心理健康教育：

一、做好心理疏导工作：首先要详细了解学生个性特征和心理矛盾，通过
与学生的语言交谈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，然后再
通过情绪适当的引导学生。

二、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与目标：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纪律、有文化是当代
学生应培养的品质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观点，让他们知道一个有
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，一个道德高尚，勇于进取的人，也就是心理上最健康的
人。

三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：建立良好的合作的人际关系，不仅是工作、学
习、生活的需要，同样也是健康心理的需要。要引导学生遵循良好人际关系形
成的规律学习与生活，学习、生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友谊的氛围里，还要引
导学生学会正确处理好男女同学间的关系，形成一种和谐的人际合作关系。

四、教学生学会调节自身的情绪：不健康的情绪不仅来自盲目攀比、追求
等，而且还来源于不善于自身调节。不必对过去做过的事后悔不能自拔；对可
能发生的事情过分担忧。应反省过去，消除忧虑；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，脚踏
实地地去实现计划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，培养多种兴趣与爱好，陶冶情操。

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重申学校不准成立学生同乡会的通知》
粤教工委保【2003】10 号

各地级以上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广东教育学院、广东广播电视大学，省属中等
职业学校：

近年来，我省一些学校有学生同乡会组织的出现，特别是个别高等学校和中
等职业学校的同乡会组织较为突出。有个别人借助同乡会拉拢老乡，建立小帮派。
依仗同乡会人多势强，寻衅滋事，影响学校教学秩序、影响社会治安；造成班、
级、学校乃至党团组织划分老乡与非老乡界限，人为地制造矛盾，对班、级组织
和集体起了涣散的作用；有的学生同乡会活动频繁，影响学习。这些现象，不利
于学生的身心健康，不利于学校的稳定，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
根据《教育法》的有关精神和学校治安稳定工作的规定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一、各级各类学校不准成立校内、校外学生同乡会，不准以学生同乡会的名

义组织活动。对已成立的学生同乡会，学校要做好疏导教育工作，劝其终止活动，
自行解散；对不听教育劝告，坚持组织学生同乡会活动的为首分子，要视其情节
轻重给予纪律处分。

二、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引导学生认清同乡会活
动的弊端和不良后果，劝其尽快退出学生同乡会组织。教育学生不要拉帮结派，
不要搞小团体主义，要发扬同学之间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的友爱精神，创造良好
学风和校风。

三、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，不断提高法制观
念，提高学生遵纪守法观念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自觉性。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教
育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，严格管理，增强思政工作针对性、时效性。学校领导和
教师要深入到学生中去，了解学生的思想，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，解决学生的
后顾之忧，使他们能安心学习，健康成长。

四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丰富校园文化活动。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发挥共青
团、学生会组织的作用，组织、指导共青团、学生会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文
化、娱乐、体育活动，以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，增强学生的向心力、凝聚力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★ ★ ★ 重要提醒★ ★ ★

本周开始全校学生学习生活将步入正轨，结合学生工作常规管理惯例，特拟
定以下几点重要提醒事项，各系各班级一定要加强纪律教育。

一、学生要认真学习学生手册，特别是《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、《中职教育
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《文明班级评比办法》、《学生宿舍管理规定》等规章制
度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。

二、要注意仪容仪表，要把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惯改正过来，不得在校园内（特
别是教学楼、实训楼的厕所内）抽烟，一经发现将从严从重处理。

三、严禁以老乡或同学的名义拉帮结派，聚集恐吓殴打其他同学，一经发现
将从严从重从快处理，直到开除学籍。

四、同学之间有小事矛盾，不得叫其他同学，特别是师兄师姐私自解决，要
第一时间跟班主任报告，让班主任解决，以免小事变大变复杂。

五、对不服从管理、顶撞、辱骂老师或值班人员者零容忍，大家对老师、班
主任、宿舍教官、学生会管理干部有什么意见看法，可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。

六、要遵守网络规定，文明上网，不得利用微信、QQ 群、朋友圈等网络平台
对同学和学校进行恶意毁谤、人身攻击等违纪违法行为，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。

七、按照中职部作息制度，做好学生早读、晚修等考勤工作，早上 7：45 分
后不能再到饭堂吃早餐；晚上 21：00 晚自习下课，不得提前下课。


